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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 

請審議內政部營建署核定補助 102 年度「市區道路人本環境設計計

畫」工程經費計 1,956 萬 5,000 元（中央補助款 1,350 萬元及地方

配合款 606 萬 5,000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2 年 12 月 9 日 

第 43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2.12.17 高市會教字第 1020003226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內政部營建署核定補助 102 年度「市區道路人本環境設計計

畫」工程經費計 1,956 萬 5,000 元（中央補助款 1,350 萬元及地方

配合款 606 萬 5,000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說 明： 

一、依據內政部 102 年 6 月 14 日台內營字第 1020806137 號函辦理（如

附件）。 

二、本案業經本府 102 年 8 月 20 日第 132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三、旨揭計畫內政部（營建署）核定補助之工程及補助經費由中央編

列工務預算支應，地方配合款依「中央對直轄市、縣（市）政府

補助辦法」規定，按地方財政狀況分級據以編列，本府屬第 2 級

補助，故 69％經費由中央補助，另 31％經費須由本府編列配合款。 

四、本案經核定之計畫有「高雄市立十全國小通學道與社區景觀改善

計畫」及「大樹區九曲路通學道及周邊景觀改善工程－九曲國小」

2 案，其中「十全國小」案核定 1,449 萬 3,000 元，內政部補助

1,000 萬元，本年度先行核定 800 萬，不足部分由其他案件結餘

款或 103 年支應，本府負擔 449 萬 3,000 元；另「大樹區九曲國

小」案核定 507 萬 2,000 元，內政部補助 350 萬元，本府負擔 157

萬 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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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案補助款未及納入 102 年度預算，又須於 102 年底前執行完畢，

為利年度業務執行，擬依據「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4 款及第 5 點第 2 款規定提出墊付款案。 

辦 法：本案審議通過後，請同意動支，並由本府教育局 103 年補辦預算進

行帳務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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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 

請審議「本市五福國中第二期改建工程」102 年度不足經費 1 億

671 萬 636 元，擬由市政府教育局相關經費支應案。 

同意辦理。 

102 年 12 月 9 日 

第 43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2.12.17 高市會教字第 1020003233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五福國中第二期改建工程」102 年度不足經費 1 億

671 萬 636 元，擬由本府教育局相關經費支應。 

說 明： 

一、本案業經本府 102 年 8 月 6 日第 13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二、依本府 101 年 12 月 28 日高市府主事預字第 10131681400 號函規

定：「有關奉准補辦預算項目，每筆數額超過 5 仟萬元者，應事

先由基金主管機關依規定程序，提送市議會同意辦理。」。 

三、該校第二期改建工程為地下 1 層、地上 5（6）層之教學行政大樓，

整體計畫核定總經費為 2 億 8,266 萬 3,220 元。102 年度（含以

前）已核列預算為 1 億 5,800 萬 6,000 元，100 年 12 月 17 日開

工，建築工程預定 102 年 9 月 15 日竣工、水電工程預定 102 年

11 月 29 日竣工，依工程竣工後僅保留 5％估驗款，以及保留 10

％規劃設計監造費尾款換算，102 年底依合約總經費需求為 2 億

6,471 萬 6,636 元，尚不足經費 1 億 671 萬 636 元，不足部分將

由本府教育局籌措相關經費支應。 

四、本案將依規定覈實動支，並依「直轄市及縣（市）單位預算執行

要點」第 31 點及財物標準分類規定補辦預算。另因補辦預算金額

超過 5 仟萬元，依上開說明一規定，提送貴會同意。 

辦 法：本案審議通過，請同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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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 

請審議市政府辦理「前鎮國中第三期校舍改建工程暨圖書館興建

工程」102 年度施工費不足新臺幣 6,758 萬 3,012 元，擬由市政

府教育局相關經費支應案。 

同意辦理。 

102 年 12 月 9 日 

第 43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2.12.17 高市會教字第 1020003440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府辦理「前鎮國中第三期校舍改建工程暨圖書館興建工

程」102 年度施工費不足新臺幣 6,758 萬 3,012 元，擬由本府教

育局相關經費支應案。 

說 明： 

一、本案業經本府 102 年 9 月 3 日第 134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二、依據本府 101 年 12 月 28 日高市府主事預字第 10131681400 號函

規定：「有關奉准補辦預算項目，每筆數額超過 5 仟萬元者，應

事先由基金主管機關依規定程序，提送市議會同意辦理。」 

三、旨揭工程為新建 2 棟地上 3 層之教學行政大樓與圖書館大樓，整

體計畫核定總經費為 1 億 8,000 萬元，102 年度（含以前）已核

列預算為 7,950 萬元，已於 101 年 4 月 23 日開工，建築工程預定

102 年 10 月 31 日竣工、水電工程預定 102 年 11 月 30 日竣工，

經統計 102 年 7 月至 12 月每月工程估驗款尚需 7,556 萬 4,514

元，而截至 102 年 6 月 30 日止，施工費僅存 798 萬 1,502 元，102

年底依合約施工費不含變更設計費用不足經費為 6,758 萬 3,012

元。  

四、本案 102 年度施工費不足 6,758 萬 3,012 元擬由本府教育局籌措

相關經費支應，並依規定覈實動支，並依「直轄市及縣（市）單

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31 點及財物標準分類規定補辦預算。另因補

辦預算金額超過 5 仟萬元，擬依上開說明二規定，提送貴會同意。 

辦 法：本案請同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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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林 

請審議內政部營建署核定本市 102 年補助本市辦理下水道建設計

畫公務預算第 1 次經費調整會議楠梓污水下水道系統促參計畫污

水處理費補助款 5 億 4,000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理。 

102 年 12 月 9 日 

第 43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2.12.23 高市會農字第 1020003395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內政部營建署核定本市 102 年補助本市辦理下水道建設計畫公務

預算第 1 次經費調整會議楠梓污水下水道系統促參計畫污水處理

費補助款 5.4 億元，擬採「墊付款」方式辦理，敬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內政部營建署 102 年 6 月 28 日營署水字第 1022911933 號函

辦理。 

二、因 102 年度本府並未編列相關自籌預算，中央補助款仍由內政部

營建署編列 5.4 億元，為避免因未給付營運服務費（委託處理費）

而衍生利息繼續累積，實宜爭取營建署撥付該筆費用，儘速撥付

民間機構。 

三、上開中央補助款 5.4 億元，依據「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

第 3 點第 4 款及第 5 點第 2 款規定採「墊付款」方式辦理，擬先

提本府市政會議通過後，再提報議會審議同意動支，並於 102 年

度追加預算或 103 年度預算補列，進行帳務轉正。 

四、本案業經本府 102 年 8 月 20 日第 132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在案。 

辦 法：同意後辦理墊付款執行事宜，102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3 年度預算

補列，進行帳務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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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 

請審議高雄市公共汽車管理處（以下簡稱公車處）將於 102 年 12

月 31 日裁減，公車處營運車輛及車上附屬設施擬辦理出售，擬先

行執行並補辦預算案。 

同意辦理。 

102 年 12 月 9 日 

第 43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2.12.18 高市會交字第 1020003574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高雄市公共汽車管理處（以下簡稱公車處）將於 102 年 12 月 31

日裁減，公車處營運車輛及車上附屬設施擬辦理出售，擬先行執

行並補辦預算案，請審議。 

說 明： 

一、旨案業於 102 年 9 月 10 日本府第 135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二、公車處民營化執行方案為「公車處員工認股集資及市府投資共同

成立新客運公司」，由公車處兼（代）辦各項籌備事宜；公車處

已委請會計師辦理公司登記相關事宜，公司名稱為「港都汽車客

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港都公司），由本府以「公車處 17

輛低地板公車」作價投資港都公司及公車處員工認股，合計港都

公司資本已達規定之 1 億元以上，本府交通局業已核定港都公司

31 條經營路線。 

三、公車處將於 102 年 12 月 31 日裁減，公車處出售 477 輛公車及車

上附屬設施，預估 7 億 5,036 萬 9,338 元，依據「直轄市及縣（市）

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規定，奉准補辦預算項目，每筆數額超

過新台幣 5,000 萬元者，應依規定程序，提案送請貴會同意辦理。 

四、公車處 494 輛公車，本府以 17 輛公車作價投資港都公司，其餘

477 輛公車辦理出售，依據「直轄市及縣（市）附屬單位預算執

行要點」第 12 點、14 點、16 點規定，編列預算說明如下： 

本府 17 輛公車以 4,346 萬 7,010 元作價投資港都公司，取得港

都公司股份，並以減資方式移轉交通局，補辦 103 年度預算及

併入 102 年度決算。 

 96 年至 98 年交通局投資公車處採購 325 輛公車，出售價格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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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102 年底之帳面價值估算，編列 4 億 5,999 萬 9,389 元，

補辦 103 年度預算。 

 93 年至 100年由交通部補助及交通局投資公車處採購 115輛公

車，出售價格以截至 102 年底之帳面價值扣除交通部補助比例

金額估算，編列 1 億 7,049 萬 2,854 元，補辦 103 年度預算。 

 101年度交通部補助及交通局投資公車處採購41輛低地板公車

及 13 輛普通（非低地板）公車共計 54 輛公車（預計 102 年底

交車），其中 17 輛低地板公車作價投資港都公司，其餘 37 輛

公車出售價格以公車處決標價格扣除交通部補助金額，編列

9,572 萬 2,962 元，補辦 103 年度預算。 

公車車上附屬設施，其中驗票機購置含交通部補助款，出售價

格以截至 102 年底之帳面價值扣除交通部補助比例金額估算，

車機、站名播報器、監視器出售價格以截至 102 年底止之帳面

價值估算，合計編列 2,415 萬 4,133 元，補辦 103 年度預算。 

五、檢附提案表及補辦預算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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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汽車管理處 102 年出售車輛及車上附屬設施補辦預算明細表 
 
一、96 年至 98 年交通局投資公車處採購 325 輛公車 

年度 車型 廠牌 數量 決標金額  折舊帳面價 

96 中型 豐田 50 128,500,000 35,271,813 

97 中型 五十鈴 50 118,000,000 45,107,585 

97 中低底盤 成運 220 726,000,000 364,443,262 

98 低地板 成運 5 30,500,000 15,176,729 

合計   325 1,003,000,000 459,999,389 

編列 4 億 5,999 萬 9,389 元，補辦公車處 103 年預算。 
 
二、93 年至 100 年由交通部補助及交通局投資公車處採購總計 115 輛 

決標金額   交通局預算 交通部補助 
年度 車型 廠牌 數量 

折舊帳面價值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46,800,000 31,191,600 66.65％ 15,608,400 33.35％ 
93 中型 豐田 18 

5,624,694 3,748,786 66.65％ 1,875,908 33.35％ 

38,493,000 25,657,333 66.65％ 12,835,667 33.35％ 
95 大型 國瑞 8 

3,666,000 2,443,555 66.65％ 1,222,445 33.35％ 

38,594,927 26,335,571 68.24％ 12,259,356 31.76％ 
96 中型 豐田 15 

6,508,757 4,441,305 68.24％ 2,067,452 31.76％ 

56,200,000 32,521,333 57.87％ 23,678,667 42.13％ 
99 

低地

板 
成運 10 

37,722,785 21,829,097 57.87％ 15,893,688 42.13％ 

14,207,155 8,794,905 61.90％ 5,412,250 38.10％ 
100 中型 豐田 5 

10,729,503 6,642,073 61.90％ 4,087,430 38.10％ 

288,067,500 153,720,851 53.36％ 134,346,649 46.64％ 
100 

低地

板 
成運 59 

246,216,589 131,388,038 53.36％ 114,828,551 46.64％ 

482,362,582 278,221,593   204,140,989   
合計 115 

310,468,328 170,492,854   139,975,474   

扣除交通部補助比例金額估算，編列1億 7,049 萬 2,854 元，補辦公車處103年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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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01 年度交通部補助及交通局投資公車處採購 54 輛 

年度 車型 廠牌數量 決標金額 交通局預算 交通部補助 備註 

101 
低地
板 

成運 17 77,996,000 43,467,010 
55.73

％
34,528,990 

44.27

％ 

作價 

投資 

 
低地
板 

成運 24 110,112,000 61,365,212 
55.73

％
48,746,788 

44.27

％ 
  

 小計  41
188,108,000 104,832,222

55.73

％
83,275,778 

44.27

％ 
  

101 
普大
客 

宇通 13 52,557,750 34,357,750 
65.37

％
18,200,000 

34.63

％ 
  

合計 54 240,665,750 139,189,972   101,475,778     

17 輛低地板公車作價投資總計 4,346 萬 7,010 元，其餘 37 輛公車出售價格以公車

處決標價格扣除交通部補助金額，編列 9,572 萬 2,962 元，補辦公車處 103 年預算 

 
四、公車附屬設施數量明細表 

決標金額 公車處預算 交通部補助 
設施名稱 數量

折舊帳面價值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18,354,000 10,488,000 57.14％  7,866,000 42.86％ 
驗票機 437

16,315,832  9,323,333 57.14％  6,992,499 42.86％ 

15,801,500 15,801,500 100.00％ 0   
站名播報器 372

8,008,788 8,008,788 100.00％ 0   

10,912,572 10,912,572 100.00％ 0   
動態車機 372

5,530,896 5,530,896 100.00％ 0   

  1,616,250 1,616,250 100.00％ 0   
監視器 38 

1,291,116 1,291,116 100.00％ 0   

合計  31,146,632 24,154,133  6,992,499  

驗票機含交通部補助購置，扣除驗票機交通部補助比例，編列 2,415 萬 4,133 元，

補助公車處 103 年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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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務 

請審議內政部核定補助 102 年度「城鎮風貌型塑整體計畫」－跨

域整合建設計畫 5,116 萬 4000 元及市政府配合款 1,513 萬 1000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102 年 11 月 4 日 

第 21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2.11.19 高市會工字第 1020003433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為內政部核定補助 102 年度「城鎮風貌型塑整體計畫」－跨域整

合建設計畫 5,116.4 萬元及本府配合款 1,513.1 萬元，擬以墊付

款方式辦理，提請市議會審議案，敬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內政部 102 年 8 月 23 日內授營都字第 1020808711 號函（附

件一）及「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第 18 條第二

項規定辦理。 

二、旨揭計畫計核定「梓官彌陀海岸地區整體再生及風貌形塑計畫」

等 5 案，經費需求 8,380 萬元，內政部補助 5,116.4 萬元，除「高

雄港站公園陸橋橋體保存活化與環境改善工程」地方配合款

1,750.5 萬元另由本府籌措經費支應外，其餘經費 6,629.5 萬元

（附件二），擬請同意墊付辦理。 

三、為利本計畫執行，擬依「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三點

第四款與第六款、第四點及第五點第二款規定（附件三），提請

市政會議審議，並於審議通過後提請市議會同意墊付，歲入、歲

出（含本府配合款）由各計畫提案機關編列，如未及於 103 年度

納入預算，則於 103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4 年度納入預算進行帳務

轉正。 

辦 法：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暨納入預算，如未及於 103 年度納入預

算，則於 103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4 年度納入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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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02年度高雄市「城鎮風貌型塑整體計畫」跨域整合建設計畫經費總表  

計畫經費(萬元) 
項次 分項計畫 

類

別 中央補助 地方配合 合計 
備註 

第一案：梓官彌陀海岸地區整體再生及風貌形塑計畫 

1-1 
高雄市梓官區配合蚵仔寮

漁港改善周邊海岸工程設

計案 

A 200.1 89.9 290  

第二案：岡山副都心城鄉特色營造計畫 

2-1 
岡山區水綠廊帶及特色營

造整體規劃 
A 200.1 89.9 290  

第三案：鳳山綠都心-鳳山舊城區再發展計畫 

3-1 
鳳山體育場改造案(細部

設計) 
A 310.5 139.5 450  

第四案：高屏溪連結與穿梭-舊鐵橋與九曲堂文化觀光廊道塑造計畫 

4-1 
下淡水溪鐵橋高雄端環境

改善工程 
AB 1,956.2 1,193.8 3,150 

第五案：高雄港站公園陸橋橋體保存活化與環境改善工程 

5-1 
高雄港站公園陸橋橋體保

存活化與環境改善工程 
B 2,449.5 1,750.5 4,200

地方配合款

另由本府籌

措支應 

合計 5,116.4 3,263.6 8,380  

提報墊付金額 5,116.4 1,513.1 6,6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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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名  稱：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  

(中華民國 99.08.31 修正 )  

第 18 條 一般性補助款應編列於「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預算科目項下，連

同第三條第一項第三款之專案補助款，各受補助之直轄市、縣（市）

政府應相對列入其地方預算。 

計畫型補助款應編列於中央政府各機關預算項下；中央政府各機關應

於補助額度確定後，即先估列直轄市、縣（市）政府分配金額，並於

會計年度開始四個月前通知直轄市、縣（市）政府列入其地方預算。

直轄市、縣（市）政府編列補助收入時，應註明編列依據，否則不得

編列。 

前項補助款，直轄市、縣（市）政府應相對編足分擔款，並依計畫實

際執行進度按分擔比率撥付支用，不得先行支用補助款或將補助款移

作他用；違反者，中央得停撥其當年度或停編以後年度之補助預算。 

中央政府各機關有下列情形之一，未能於第二項規定期限內通知直轄

市、縣（市）政府時，應敘明理由連同補助項目及金額函報主管機關

轉行政院備查： 

一、補助款須於年度進行中，方可依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辦理之評

比結果，估列或確定直轄市、縣（市）政府分配金額者。 

二、補助款具有支應災害或重大緊急事項之準備金性質者。 

三、補助款係補助延續性工程項目，且須視前一年度實際執行進度，

方可估列或確定直轄市、縣（市）政府分配金額者。 

名  稱： 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理要點  

( 中華民國 96.02.08 修正 )  

 

 一、各級地方政府支用墊付款，應依本要點之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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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要點所稱墊付款，係指各級地方政府於法定預算以外所墊付之款項。 

 三、各級地方政府有下列各款支出之一，而辦理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時效上

不足因應時，得支用墊付款： 

（一）配合國防緊急設施或戰爭之有關支出。 

（二）國家經濟上遭逢重大變故，奉上級政府指示必須配合辦理之有關支

出。 

（三）因災害必須緊急支付之工程或救濟支出。 

（四）經上級政府核定之補助款，所使用之支出。 

（五）依法律或經核定有案之契約義務必需之支出。 

（六）配合上級或同級政府施政需要而核定必須分擔且須及時使用之支

出。 

 四、各級地方政府因前點第一款至第三款所列支出，得就其墊付款先行支用

外，至第五款及第六款所列支出，應先專案送請各該級立法機關同意後，

始得支用。前項墊付款，應於支用當年度辦理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進

行帳務轉正，如未及於當年度辦理者，至遲應於次一年度總預算、追加

預算或特別預算予以納入，並進行帳務轉正。 

 五、各級地方政府因第三點第四款所列支出，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如由中央補助，且為因應下列事項，經中央政府各主管機關同意者，

得以代收代付方式先行執行，並編製「中央補助款代收代付明細表」，

以附表方式列入當年度決算： 

１、災害或重大緊急事項。 

２、中央政府各主管機關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

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三款之評比結果，及同法第十八條第四項規定

報經行政院備查，並以非普及式方式分配具時效性之補助款。 

３、配合中央重大政策或建設所辦理之事項，經行政院核定應於一定

期限內完成者。 

（二）非為支應前款所訂事項時，應先專案送請各該級立法機關同意後，始

得支用，並於支用當年度辦理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進行帳務轉正，

如未及於當年度辦理者，至遲應於次一年度總預算、追加預算或特

別預算予以納入，並進行帳務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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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務 

請審議內政部營建署 102 年度「既有市區道路景觀與人本環境改

善計畫」工程乙案，核定案件共計 3案，補助經費計 2,052 萬 4,000

元（中央補助款 1,416 萬 2,000 元及地方配合款 636萬 2,000 元），

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理。 

102 年 12 月 9 日 

第 43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2.12.17 高市會工字第 1020003379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內政部營建署 102 年度「既有市區道路景觀與人本環境改善計畫」

工程乙案，核定案件共計 3 案，補助經費計 2,052 萬 4,000 元（中

央補助款 1,416 萬 2,000 元及地方配合款 636 萬 2,000 元），請

准以墊付款方式辦理，敬請審議。 

說 明： 

一、旨揭計畫內政部（營建署）核定補助之工程及補助經費（如附件

1），獲核定補助工程所需經費由中央編列工務預算支應，地方配

合款依「中央對直轄市、縣（市）政府補助辦法」規定，按地方

財政狀況分級據以編列，本府屬第 2 級補助，故 69％經費由中央

補助，另 31％經費須由本府編列配合款。 

二、為利預算執行，本府需於 102 年前完成議會同意墊付程序（含地

方配合款，均編列為資本門項下），並於 103 年度補編列預算轉

正。 

三、本案經核定之各補助計畫有「三多路（中山路－和平路）人行環

境改善工程規劃設計」、「102 年度高雄市人行道普查計畫」及

「高雄市橋頭區橋中街陽光綠廊通學道人行環境改善工程」【養

護工程處】等 3 案，其「三多路（中山路－和平路）人行環境改

善工程規劃設計」乙案，經中央核定補助經費 87 萬 1,000 元，地

方配合款 39 萬 1,000 元，擬以中央補助經費 87 萬 1,000 元辦理

墊付；另「102 年度高雄市人行道普查計畫」乙案，中央補助經

費為 203 萬元，地方配合款為 91 萬 2,000 元，擬以中央補助經費

203 萬元辦理墊付；另「高雄市橋頭區橋中街陽光綠廊通學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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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環境改善工程」中央補助經費為 1,126 萬 1,000 元，地方配合

款為 505 萬 9,000 元，擬以中央補助經費 1,126 萬 1,000 元辦理

墊付；核算上述 3 案以中央總補助經費辦理之總墊付金額共計

1,416 萬 2,000 元。 

辦 法：為利 102 年度「既有市區道路景觀與人本環境改善計畫」之各項計

畫順利執行，擬准予以墊付款方式辦理，並由各受補助計畫之執行

機關於 103 年度補編列預算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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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務 

請審議為辦理「高雄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高 79 線道路

拓寬工程（1K＋300～4K＋000)（第二期）」，市政府需編列之中

央補助款及地方配合款，為利預算執行，請同意先行墊付 2 億

3,073 萬 3,000 元案。 

同意辦理。 

102 年 12 月 9 日 

第 43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2.12.17 高市會工字第 1020600175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為辦理「高雄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高 79 線道路拓寬工

程（1K＋300～4K＋000)（第二期）」，本府需編列之中央補助款

及地方配合款，為利預算執行提請同意先行墊付 230,733 仟元

案，敬請審議。 

說 明： 

一、依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三區養護工程處 102 年 5 月 23 日三工工字第

1020314448 號函辦理。 

二、旨案工程需求數如下：工程費 70,733 仟元、用地費 160,000 仟元，

合計 230,733 仟元（中央補助款 73％：168,435 仟元、地方配合款

27％：62,298 仟元）。 

三、旨案因中央補助款及地方配合款額度增加，且未及納入本府 102

年度預算案辦理，擬依據「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4）及第（6）款、第 4 點及第 5 點第（2）款規定，提請墊

付說明二本府需編列之中央補助款及地方配合款合計 230,733 仟

元，並於爾後年度編列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辦 法：請同意先行墊付，並於爾後年度編列預算進行帳務轉正，敬請審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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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務 

請審議有關 102 年度營建署高雄生活圈永安保興二路拓寬工程

（西段）等四項工程用地補償費增加，為利用地取得及預算執行，

請同意墊付新台幣 1 億 2,594 萬 9,000 元案。 

同意辦理。 

102 年 12 月 9 日 

第 43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2.12.17 高市會工字第 1020003499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有關 102 年度營建署高雄生活圈永安保興二路拓寬工程（西段）

等四項工程用地補償費增加乙案，為利用地取得及預算執行，提請

貴會審議同意墊付新台幣 125,949,000 元，敬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內政部營建署 102 年 8 月 5 日營署道字第 1020050676 號函辦

理（如附件影本）。 

二、查本府提報內政部營建署補助永安保興二路拓寬工程（西段）、仁

武鳳仁路拓寬工程、大寮黃厝路打通工程及林園康樂街打通工程等

四項工程用地補償費總計增加 125,949,000 元，其中永安保興二路

拓寬工程（西段）用地補償費原核定 109,000,000 元，調整為

165,000,000 元；仁武鳳仁路拓寬工程用地補償費原核定 107,50 

1,000 元，調整為 165,000,000 元；大寮黃厝路打通工程用地補償

費原核定 45,600,000 元，調整為 60,000,000 元；林園康樂街打通

工程用地補償費原核定 36,300,000 元，調整為 34,350,000 元。前

述四項工程用地補償費合計中央補助款增加 61,804,000 元，地方

配合款增加 64,145,000 元。 

三、依據「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4）及第（6）

款、第 4 點及第 5 點第（2）款規定，提請墊付本府需編列之中央

補助款及地方配合款合計 125,949,000 元，本案墊付款擬於 103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4 年補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辦 法：敬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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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務 

請審議為內政部函送 103 年度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擬列

工作項目表，請據以配合編列年度預算辦理案，為利預算執行，

請同意先行墊付新台幣 6,751 萬 2,000 元整案。 

同意辦理。 

102 年 12 月 9 日 

第 43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2.12.17 高市會工字第 1020003596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為內政部函送 103 年度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擬列工作項

目表，請據以配合編列年度預算辦理案，為利預算執行提請審議

同意墊付新台幣 6,751 萬 2 仟元整案，敬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內政部 102 年 7 月 29 日台內營字第 10208078832 號函辦理（如

附件）。 

二、經查表列工程均為已核定延續性工程，除「大寮鳳林一、二路口

改善及溪州路拓寬工程」由本局新建工程處辦理外，其餘皆為營

建署主辦工程，本府編列地方配合款如下： 

大寮鳳林一、二路口改善及溪州路拓寬工程：103 年度預算工

程費 57,400 仟元（中央款 41,902 仟元、地方款 15,498 仟元），

本案於 100 年度編列工程費 104,400 仟元，並於 101 年度預算

案修正中央補助比例，工程費依調整後比例執行，無需再編列

預算。 

仁武區高 57 線（八德二路）拓寬工程（仁武區八德二路拓寬工

程）：103 年度預算工程費 100,000 仟元（中央款 73,000 仟元、

地方款 27,000 仟元），本案於 101 年度墊付地方款 40,500 仟

元，無需再編列預算。 

永安保興二路拓寬工程（西段）：103 年度預算工程費 151,980

仟元（中央款 110,945 仟元、地方款 41,035 仟元），本次需墊

付地方款 41,035 仟元。 

仁武鳳仁路拓寬工程：103 年度預算工程費 78,600 仟元（中央

款57,378仟元、地方款21,222仟元），本次需墊付地方款2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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仟元。 

大寮黃厝路拓寬工程：103 年度預算工程費 12,849 仟元（中央

款 9,380 仟元、地方款 3,469 仟元），本次需墊付地方款 3,469

仟元。 

林園康樂街打通工程：103 年度預算工程費 6,614 仟元（中央

款 4,828 仟元、地方款 1,786 仟元），本次需墊付地方款 1,786

仟元。 

三、依據「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6 款、第 4 點規

定提請墊付 6,751 萬 2 仟元，擬於 103 年度追加或爾後年度編列預

算進行帳務轉正，擬准予以墊付款方式辦理，並循預算編審程序補

編列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辦 法：敬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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